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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第 4011次會議 

民國 115年 7月 9日 

    報告事項(三) 

財政部函送「中華民國(臺灣)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關務互助

協定」，請鑒核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財政部函以，為增進我國與史瓦帝尼雙邊關務合作，促進貿

易便捷與安全，雙方爰擬簽署「中華民國(臺灣)政府與史瓦

帝尼王國政府關務互助協定」，前經報奉鈞院函復同意辦理在

案。嗣經雙方代表完成簽署，檢附該協定，請備查。 

二、 本案擬由院復准備查，並函請總統府秘書長查照轉陳。報請 

鑒核 

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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